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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光明新区简介

深深 圳圳
ShenzhenShenzhen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HongkongHongkong

光明新区

茅洲河
Maozhou River

光明新区用地规划图光明新区用地规划图

综合示范区综合示范区

• 位置；深圳西北地区

• 面积：155km2

• 茅洲河：自南向北穿越光明新区。

• 广深港客运专线在光明设站，光明新区将

面临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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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编制《深圳市光明新区雨洪利用详细规划》，首次在区域开发中引

入低冲击开发理念，提出将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设施规划、设计、

审查纳入建设项目管理体系。

2007 ~2008 年

举办“光明新区雨水综合利用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与领导勉励光

明新区创建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示范区。

2009 年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市政府决议引入低冲击开发理念，并同意创建光明低冲击开发雨水综

合利用示范区。

2009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签署“关于共建国家低碳生

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 ”，将光明低冲击开发列入其中。

2010年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市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示范区

整体工作方案》，示范区创建工作正式启动。

2010 年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光明新区创建“全国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

利用示范区”
2011年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国家水专项《低影响开发城市雨水系统研究与示范》正式设立，以

光明新区为重要基地，针对低影响开发开展研究。

2011年

LID 示范项目陆续建设

LID 实验室建设完成，示范项目的监测有序开展

LID 示范区制度保障措施初步构建

……

至今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光明新区低影响开发市政道路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历程

光明新城公园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LID 示范区的构成

光明新区“全国低冲击开发雨水
综合利用示范区”

政策保障 示范工程 科研课题

《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
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
规划设计导则》

《光明新区实施<规划

设计导则>管理办法》

依托示范工程

独立立项示范工程

工程评估

模型评估
经济激励《光明新区建
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雨水
综合利用奖励办法》

国家水专项《绿色建筑
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研究与示范》

国家水专项《城市道路
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研究与示范》

国家水专项《低影响开
发雨水系统综合示范与
评估》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创建全国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示范区的制度保障

技术规范？

……

管理政策？ 多方协调？
目前的瓶颈？



技术规范工作目前推动较快

《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SZDB/Z 49-2011）

《深圳市再生水、雨水利用水质规范》（SZJG32-2010）

《深圳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基础规范》（在编）

深圳市节约用水办公室牵头组织编

制，已完成专家评审，正在上报。

——《规范》适用于深圳市低冲击开发

及雨水综合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质量管理、验收和维护。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管理政策和部门分工尚有待明晰

深圳市政府成立示范区创建领导小组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分管副市长任组长

光明新区管委会主任任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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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则》编制的背景



（1）低影响开发综合示范区详细规划研究

（2）低影响开发综合示范区管理机制研究

研究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配套政策

构建低影响开发示范区的雨水管理机制

编制综合示范区雨水综合利用管理方法

国家水专项课题也亟待做出突破性试点

国家水专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综合示范与评估》
子课题一：低影响开发综合示范区规划与管理机制研究

1 《导则》编制的背景



结合光明新区需要，通过规划设计导则、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的研究和制

定，构建光明新区低冲击开发管理保障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和推进光明新

区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工作。

1 《导则》编制的目的

明确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目标

规划层面引导——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设计层面引导——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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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则》整体框架

《导则》编制思路

《导则》编制目的为引导深圳市光明新区建设项目实践低冲击开发建设

模式，将内涝灾害防控、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有机结合，取

得多目标的环境生态效益，保障光明新区“全国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

用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有序开展。

《导则》的编制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综合国家及深圳市现有标准，结合

深圳光明新区现状，在宏观层面引导和控制新区建设项目实践低冲击开

发建设模式，制定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在微观层面注重细节设计，制

定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其间，针对《导则》编制过程中涉及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作为导

则条文编制工作的基础。



2《导则》整体框架

由条文、条文说明构成。

《导则》条文内容由七大部分构成：

• 总则

• 术语与定义

• 基本规定

• 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目标

•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 其他规定



2《导则》整体框架

1 总则

明确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相关规范及文件

2 术语与定义

解释低冲击开发相关术语与定义，共计22个。与

《深圳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基础规范》衔接。

3 基本规定

低冲击开发的基本要求与基本规定

4 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目标
规定低冲击开发示范区及不同类型低冲击开发建设

项目的低冲击开发设计目标.



2《导则》整体框架

5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规定低冲击开发规划编制的相关细则.

6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提供不同类型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7 其他规定

规定管理主体、规划咨询、规划论证等内容



《导则》编制的背景及目的一一

《导则》主要条文解读三三

《导则》整体框架二二
汇报提纲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导则》主要内容

本规划设计导则规定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

的规划原则、规划目标、规划指引、设计指引。

本规划设计导则的内容是引导性的，将随着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

利用研究与应用工作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导则》基本规定

符合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导则适用范围的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

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使用。

低冲击开发设施规划设计中，应与项目相应的室外总平面、竖向、园

林、建筑、给排水、结构、道路、经济等相关专业相互配合，相互协

调，采取有利于促进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方案。

低冲击开发规划应符合光明新区各层次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优先采用

非工程性措施。



非工程性措施

既有助于实现低冲击开发设计目标，而又不新增工程量的措施，这些措施有良好的

环卫管理、科学布设绿地、减少不透水面面积、隔断不透水面、合理选用建设材料

等。

工程型措施

为实现低冲击开发设计目标而专门建设的人工设施的总称：包括雨水收集回用设施

，雨水花园，透水路面，绿色屋顶，植被草沟，入渗设施等。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关于《导则》适用范围的确定

本规划设计导则适用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

用工程或设施的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光明新区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

相应规模的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工程或设施：

（一）低冲击开发综合示范区内（即广深港光明城站门户区或行政配套区内）的

建设项目；

（二）列入市、区政府投资计划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三）其他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建设项目。

不符合上款规定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但具备低冲击开发雨水

综合利用工程或设施建设条件的，可参照本规划设计导则执行。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关于《导则》适用范围的确定

特殊污染源地区（地面易累积污染物的化工厂、制药厂、金属冶炼加工厂、传

染病医院、油气库、加油加气站等）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如需建设雨水

综合利用设施的，除适用本规划设计导则外，还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避免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

陡坡坍塌、滑坡灾害易发的危险场所；对居住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易造成危害的

场所；其他有安全隐患场所不适用本规划设计导则。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目标的确定

国内外常用的低冲击开发目标：

低影响开发目标 应用举例

开发建设后的雨水

径流量不超过开发前

国外大部分低影响开发规范采用此标准，例如美国马里兰州、密歇根州

等。

控制95%的年径流总

量

美国联邦环保局2009年颁布的《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EISA)第438条“暴雨管理技术指引”中要求采用以下两种

设计标准之一：①控制95%的年降雨量，②或采用水文模型分析，按照将

水文状态恢复到开发前的状态的要求，计算出需要控制的雨水量。

控制规定的地表径

流厚度

美国很多州采用控制1英寸（25.4mm）雨水作为低影响开发设计标准。国

内昆明市采用控制25.5mm雨水设计标准，北京在很多的项目中确定控制

36mm和45mm两种设计标准。

规定截流式合流制

截流井溢流次数
美国西雅图等。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目标的确定

2年一遇24小时降雨条件下，开发建设后的雨水径流总量不超过开

发建设前，或年均雨水径流控制率不低于70%，从而控制建设项目

的径流总量、峰值流量和初期污染物。

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目标制定原则为：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目标的确定

依据1982-2000年石岩水库的雨量统计资料，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雨水综

合利用设施控制25~30mm的设计降雨量，即可实现与传统类似工程相比，年均

雨水径流控制率不低于70%、工程总出水口的污染物总量（SS计）削减不低于

40%的目标。（深圳市石岩水库雨量站2年一遇24小时降雨量为166.1mm）

降雨径流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之间的关系



• 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 污染物控制目标

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目标

采用低冲击开发设施的道路

与开放空间建设项目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 居住用地

• 城中村

• 公共建筑

• 工业区

• 市政道路、广场

• 公园绿地

采用低冲击开发设施的建筑小

区类建设项目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目标的确定

《导则》依据建设项目的用地性质，分类量化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设施的

规划设计目标。

建设项目类别 低冲击开发目标

建筑

小区类

新建项目
2年一遇24小时降雨条件下，其建设区域内开发建设后的雨水

径流总量不超过开发建设前，或年均雨水径流控制率不低于70%

改、扩建项目 年均雨水径流控制率不低于70%

市政

道路类

新建项目
2 年一遇24 小时降雨条件下，其建设区域内开发建设后的雨

水径流总量不超过开发建设前

改建项目 年均雨水径流控制率不低于70%

公园绿地类、广场类新

建、改建建设项目

2 年一遇24 小时降雨条件下，其建设区域内开发建设后的雨

水径流总量不超过开发建设前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目标的确定
在缺乏水文计算基础数据的情况下，可以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作为低冲击开

发设施的规划设计目标。

用地性质（类别代码）
用地类型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大类 中类

R
R1，R2，R3 一类、二类、三类居住用地 ≤0.40-0.45

R4
四类居住用地（原农村居民住宅形成的

屋村用地）
≤0.50-0.55

C C1 商业服务业用地 ≤0.45-0.50

GIC
GIC1， GIC2，

GIC5， GIC7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040-0.45

M M0，M1 新型产业用地、普通工业用地 ≤0.45-0.50
W W0，W1 物流仓储用地 ≤0.50

S
S2 城市道路用地 ≤0.60
S1，S3，S4 交通设施用地 ≤0.40

G
G1，C5 公园绿地 ≤0.10
G4 广场用地 ≤0.20-0.30

注：其他未注明用地类型（非特殊污染物地区）的可按 0.5-0.6执行。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设施类型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常规绿地 0.15~0.2

入渗型雨水花园
（下凹150mm，土壤

500mm，砾石250mm计）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0） 0.02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1） 0.0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2） 0.10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3） 0.1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5） 0.2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6） 0.30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7） 0.35

地下室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500mm 0.40~0.50

800mm≧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1200mm≧覆土厚度≧800mm 0.20~0.30

LID 设施年综合雨量径流系数（SWMM模拟）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设施类型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常规绿地 0.15~0.2

下沉式绿地
（下凹150mm，土壤

层1200mm）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0） 0.02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1） 0.0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2） 0.1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3） 0.20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4） 0.25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5） 0.30

控制硬质下垫面（面积比=7） 0.40

绿化屋面
种植层<100mm 0.50~0.55

种植层≥100mm 0.35~0.50

带透水基础的透水铺装（透水基层150mm） 0.10

LID 设施年综合雨量径流系数（SWMM模拟）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符合《导则》适用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在详细蓝图、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详细规

划中编制低冲击开发规划篇章。低冲击开发规划篇章应结合自然特点和用地性

质，包括以下内容：

（1）低冲击开发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

（2）低冲击开发规划目标确定和复核

（3）非工程性技术措施规划

（4）工程性技术设施规划

（5）预期成本效益

（6）风险分析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非工程性技术措施规划指引：

• （1）为实现综合径流因子最小，宜采用下列非工程性低冲击技术措施：

1）减少不透水面面积

2）隔断不透水面

3）改良土壤

4）提高绿化面积

5）宜利用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实现雨水渗透（顶面覆土层厚度应不低于

0.8米）。

• （2）为延长雨水汇流时间，宜采用下列非工程性低冲击技术措施：

1）减缓透水面坡度

2）采用植被草沟排水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非工程性技术措施规划指引：

• （3）为增大雨水滞留（流）量，宜采用下列非工程性低冲击技术措施：

1）宜采用下凹式绿地滞留和入渗雨水，路面宜高于下凹式绿地100~150mm，

并应确保雨水顺畅流入下凹式绿地。当采用下凹式绿地时，雨水口宜设在绿地内

，其顶面标高宜低于路面30~50mm。

2）宜利用区内水体滞留（流）雨水，水体应设计常水位和溢流水位。

• （4）为减少雨水径流污染负荷，宜采用下列非工程性低冲击技术措施：

1）加强物业管理和废弃物管理，减少地面污染沉积物。

2）雨水口设置物理截污设施。

3）雨水在进入下凹式绿化或水体前，应采用工程性设施处理初期雨水径流。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规划指引

工程性技术设施规划指引：

• 工程性低冲击开发技术设施规划应综合评估下列因素：

1）设计目标

2）集水区特性

3）地形地质条件

4）经济性及公众接受度

5）其他影响因素

• 在评估基础上，明确适宜采用的工程性低冲击开发设施：

1）雨水花园（植生滞留槽）；2）下凹式绿地；3）透水铺装；4）绿色屋顶

；5）植被草沟；6）生态树池；7）入渗设施；8）过滤设施；9）滞留（流）设

施；10）雨水湿地；11）雨水收集回用。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符合《导则》适用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在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工程设计阶段

应开展低冲击开发设施的分项设计。

低冲击开发设施设计宜按以下五个部分编制。

1）项目分析

2）低冲击开发规模确定

3）工程性设施设计

4）工程量及投资概算（可并入工程量及总投资概算）

5）施工及维护说明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低冲击开发设施规模确定宜明确下列内容：

1）雨水收集回用量

2）年雨水径流控制量

3）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并明确复核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规划目标的可达性。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工程性设施设计宜明确下列内容：

确定工程性低冲击开发设施的整体布局

1）设施的形式

2）设施的地形、地质适用性

3）设施的径流水质要求及预处理设施

4）设施采用在线型或离线型设计

5）设施的组合形式

6）设施的尺寸设计

7）设施的构造及各构造设计

8）各构造的材料要求

9）设施的检视及维护设施

10）设施对景观等其他专业的要求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按用地性质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提供每一类建设项目的低冲击开发

设计指引

用地代码（中类）
低冲击开发设施设计要

点分类
用地类型

S1、S2、S3、S4 市政道路类 交通设施用地

G1、G4 公园绿地、广场类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E1 水体类 水域

R1、R2、R3

建筑与场地类

一类、二类、三类居住用地

R4
四类居住用地（原农村居民住宅

形成的屋村用地）

C1、GIC1，GIC2，

GIC5，GIC7

商业服务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M0，M1

W0，W1

新型产业用地、普通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3《导则》主要条文解读

低冲击开发设计指引

适宜采用的低冲击开发设施：透水铺装、植生滞留槽、生态树池、植被草沟
分项设计要点
机动车道路面 1、适宜路段可试验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型混凝土路面
非机动车道路面

（人行道、自行车道）
1、宜采用透水性路面。人行道一般采用透水砖；自行车道可采用透

水砖或透水沥青路面。

道路附属绿地
1、道路绿化带高程宜低于路面。道路绿化带宜建为下凹式绿地、植

生滞留槽、植被草沟、生态树池等形式。
2、坡度较大的路段，应采用梯田式绿化带。

路牙
1、宜采用孔口路牙、格栅路牙或其他形式，确保道路雨水径流能够

顺利流入绿化带。

排水系统

1、雨水口宜设于绿化带内，雨水口高程宜高于绿地而低于路面；
2、雨水口宜采用环保型雨水口，雨水口内宜设截污挂蓝；
3、市政道路沿线可因地制宜建设雨水调蓄设施。天然河道、湖泊等

自然水体应成为雨水调蓄设施的首选；也可在公路沿线适宜位置建人
工雨水调蓄池。
4、土地条件许可时，道路沿线可建设雨水湿地滞洪区，道路雨水可

引入其中处理、储存。雨水湿地滞洪区应兼有雨水处理、调蓄、储存
的功能。

市政道路类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配套设施设计要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规划

设计导则》的实施

《光明新区实施 < 深圳市光明新区建设项目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规划设

计导则 > 管理办法》

《光明新区全国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示范区激励政策》

配套管理办法与激励政策



谢 谢！



4《导则》条文内容——术语与定义

2.11 径流污染控制降雨厚度

为满足低冲击开发面源污染控制目标而需要控制的净降雨厚度。

2.13 透水下垫面

由透水性的面层、具有一定蓄水空间的透水性垫层构成的能够透水、滞留和渗排雨

水的地面。主要包括透水路面、透水铺装、绿地、水体（游泳池等不具有透水性质

水体除外）及具有超过50cm覆土厚度的屋顶绿化。


